关于《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成果找市场）

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成果找市场）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着力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促进‘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项目为载体，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处于实验室到生产线阶段的科技成果进行后续开发、熟化、应用，对加快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为规范成果找市场项目组织实施，亟待制定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聚焦“吸收新经验、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文件起草过程中，广泛学习有关省市政策措施及实施经验，征求省科技厅相关处室、有关市科技局意见建议，与部分高校院所开展座谈交流，在此基础上多次修改完善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八章、三十一条。主要包括：

（一）总则。明确办法制定目的、依据，细化“成果找市场”项目定位、组织实施原则和资金来源。
（二）组织实施。明确项目支持范围和科技成果的条件要求等，提出竞争择优、定向择优、定向委托、“一事一议”等项目组织实施及支持方式。

（三）管理职责。明确省科技厅、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行政+技术”双责任人的职责定位。

（四）项目申报与立项。明确项目指南征集、编制、发布以及项目申报、受理、评审、立项等相关流程。
（五）项目实施与管理。细化项目实施周期、合同书签订以及项目组织实施与调整、绩效评价（验收）和档案管理等内容。
（六）经费配置与使用。明确项目经费支持方式、拨付进展和使用要求等相关内容。

（七）监督评估。明确项目监督、评估依据及相关管理要求。

（八）附则。明确办法解释权和执行期限等。
